
全國大專校院「攜手相廉 101」創意動畫競賽聲明書 

參賽者聲明： 

本人（團隊）          的作品         參加全國大專校院「攜手相廉 101」

創意動畫競賽活動，本人（團隊）保證已確實了解活動實施計畫之規定，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。 

1.本人（團隊）確保報名表上的各項資料正確無誤，以及所參加比賽之作品係本人（團隊）之原創

著作，沒有抄襲或盜用，也不曾對外公開發表或上映（包含網上發表或公開上映）、或得獎，如

有不實，願自負全部之法律責任，並取消得獎資格。 

2.本人（團隊）同意本參賽作品之著作權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，連結相關網站公佈，或宣

傳與非營利推廣使用，範圍包括利用作品於國內外重製、散布、改作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播送及公

開上映。得獎作品將製成光碟片，寄送全國各大專校院，做為各校廉政宣導參考教材運用。若以

後有必要將此作品對外公佈及發表，則須經由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同意並授權。 

3.本人（團隊）同意上述參賽作品之相關資料，無償供承辦單位使用於在未來製作活動成果報告書、

展示及未來集結成冊出版之使用。 

 

聲 明 人 一 

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就 讀 學 校  就 讀 科 系  

聲 明 人 二 

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就 讀 學 校  就 讀 科 系  

聲 明 人 三 

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就 讀 學 校  就 讀 科 系  

備註：本聲明書請輸出紙本後填寫。 

 
  


